第一标段：

技术参数：符合国家动物检疫合格产品质量标准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2749-2015要求，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相关食品安全标准要求。蛋鸡存栏≥20000只，日产蛋≥18000枚。厂址选择合理，周边无污染，布局科学合理，蛋品仓库基地存栏要高，库内阴凉，空气畅通，保持室内卫生清洁，库温保持在20度左右，不得与有异味商品混存。经分拣无异形蛋，确保为3日以内的新鲜蛋，供应学校的鸡蛋重量每个≥60克。每批次有检验检疫报告。

数量（大概人数）：16000

配送时间/次数/周期：每周两次

配送学校：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有食堂学校

第二标段：
采购的品类规格：

	序号
	品名
	规格/单位
	备注

	
	生抽
	1.75L/桶
	

	
	老抽
	1.75L/桶
	

	
	香醋
	2L/桶
	

	
	白醋
	2.5L/桶
	

	
	盐
	350g/袋
	

	
	味精
	908g/袋
	

	
	鸡精
	454g/袋
	

	
	白糖
	斤
	

	
	红糖
	斤
	

	
	淀粉
	250g/包
	

	
	料酒
	480ml/瓶
	

	
	耗油
	700ml/瓶
	

	
	香油
	400ml/瓶
	

	
	甜面酱
	180g/袋
	

	
	碱面
	200g/袋
	

	
	发酵粉
	500g/包
	

	
	孜然粉
	斤
	

	
	混合料
	斤
	

	
	芝麻酱
	220g/瓶
	

	
	六六红
	300g/袋
	

	
	麻辣火锅调料
	400g/袋
	

	
	豆瓣/辣子酱
	5Kg/桶
	

	
	炒菜王
	110g/袋
	

	
	晒面酱
	400g/袋
	

	
	味极鲜
	750ml/瓶
	

	
	半斤香
	202g/包
	

	
	生粉
	1750g/包
	

	
	十三香
	45g/盒
	

	
	包子料
	30g/袋
	

	
	番茄酱
	850g/盒
	

	
	豆豉
	200g/袋
	

	
	鸡汁
	520g/瓶
	

	
	香叶
	两
	

	
	良姜
	两
	

	
	桂皮
	两
	

	
	小茴香
	两
	

	
	草果
	两
	

	
	干花椒
	斤
	

	
	花椒粉
	斤
	

	
	胡椒
	斤
	

	
	胡椒粉
	斤
	

	
	木耳
	斤
	

	
	八角
	斤
	

	
	辣椒角
	斤
	

	
	辣椒段
	斤
	

	
	辣面
	斤
	

	
	花生米
	斤
	

	
	红枣
	斤
	

	
	银耳
	斤
	

	
	枸杞
	斤
	

	
	黑白芝麻　
	斤
	

	
	葡萄干
	斤
	

	
	小不点汤圆
	280g/袋
	

	
	地软
	80g/袋
	

	
	腐竹
	斤
	

	
	粉条
	斤
	

	
	宽粉
	斤
	

	
	海带
	斤
	

	
	鸡蛋干
	150g/袋
	

	
	豆腐皮
	斤
	


技术参数：干菜包含菜、菌、笋、藻鲜、淀粉制品五大类。不得提供腌制类干菜，以时令季节性干菜为主，所有每批次送到学校产品必须有合格证或质检报告，不得将质保期临界产品送至学校。密封包装，生产日期见包装袋。
质量保证：中标人每次向学校配送的食品，送达时的剩余保质期不得少于包装标识保质期限的2/3。
其他要求：
1) 甲方为乙方提供学校名单及供应数量，供应数量及时限可随着学校供餐形式和学生人数的变化相应调整，调整情况应提前3个日历日告知乙方。
2）乙方要及时按要求供应食品，不得影响学生的正常生活、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乙方在供货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人身等各类意外事故，一切责任由乙方负责。并按甲方要求准时供货，因食材质量引起的食物中毒等不安全事故，由乙方负全责。乙方应对所有食材索证索票并存档，确保食材安全。
3）乙方配送的所有食品必须在招标确定的范围之内，若存在配送过程中随意变更品牌、品种、重量、规格、虚开票据等违规行为，甲方有权处罚卖方并终止合同。
4）乙方所供食品的卫生、质量及包装等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要求，并有义务向甲方提供所供的食品质量合格证、生产厂家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复印件等。必须接受由有关职能部门组成的检查小组对学生营养餐配送实施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对出现不规范现象的，由甲方提出整改期限，到期整改不到位的，甲方有权随时终止合同，且无需向乙方支付因此造成的任何损失。
5）乙方不能按要求供货或出现不安全事故，甲方有权酌情扣除保证金并终止合同。
6）所有产品应是全新的、未开封过的。
7）投标人应严格遵守《食品卫生法》等相关规定，必须供应本次招标的产品，并保证产品质量，一经发现包括但不限于供应以下食品安全问题，除全部退货外，将取消供货单位的供货资格，没收全部投标保证金，供货单位并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①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②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被有害物质污染，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③含有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微生物含量超过国家限定标准的；
④掺假、掺杂、伪造，影响营养、卫生的；
⑤用非食品原料加工的，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将非食品当作食品的；
8）资金结算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相关程序办理。原则上甲方每月按上一月实际配送情况向乙方结账一次。每月结账前乙方送本月所供所有单品至具有检验资格的质检机构对所供食品进行检测，出具检测报告，并送至华阴市教育科技局。因政策发生变化，合同随之终止。
结算价：以当月市场平均价格为基准，按供应商中标的下浮率结算。每月在大型市场采集价格不得少于3次，采集地点不得少于2处，最后的平均价格为当月基准价格。

